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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新冠防指发〔2020〕35号 

 
 

关于转发呼伦贝尔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

防控工作指挥部关于落实自治区新冠肺炎 

疫情防控指挥部内防指电〔2020〕3 号 

文件的紧急通知 
 

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指挥部各专项工作组、各成员单位： 

现将《呼伦贝尔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指挥部关

于落实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内防指电〔2020〕3 号文

件的紧急通知》（呼防指字〔2020〕49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望各地

区、各部门抓紧落实，此项工作要在 2月 10日 24点前完成。 

 

根河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

防控工作指挥部 

2020 年 2月 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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